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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91        证券简称：*ST明科        公告编号：临 2021—037 
 
 

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 年 12 月 8 日，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ST明科签订股权托管协议相关事项的问询函》（上

证公函【2021】2967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 月 8 日，你公司披露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晋中鸿鼎昌合煤业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鸿鼎昌合）与持有和顺县顺欣洗煤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顺

欣洗煤或受托公司）的控股股东翟洪波签订股权托管协议。鉴于上述事项对公司

经营影响较大，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6.1 条规定，请公司核实并补充

披露如下事项。 

 1、公告显示，翟洪波将其持有的顺欣洗煤按照协议约定委托给鸿鼎昌合进

行管理。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5 日设立了全资子公司山西蒙源洁能煤业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蒙源洁能），与顺欣洗煤的注册地均为山西省晋中市和顺县。

请公司补充披露：（1）说明本次签订托管协议商业逻辑，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

其他利益安排；（2）本次托管协议是否与公司前期设立蒙源洁能有关，公司间是

否已存在交易，以及未来的安排；（3）顺欣洗煤近三年运营情况及财务状况；（4）

托管协议签订后，对上市公司经营、财务等具体影响。 

 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号—财务类退市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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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扣除》的规定，本会计年度以显失公允的对价或非交易方式取得的企业

合并的子公司或业务产生的收入应当扣除。请公司补充披露上市公司是否将顺欣

洗煤纳入 2021 年合并范围内。如纳入合并，请公司说明受托管理顺欣洗煤股权

付出对价是否显失公允，产生的营业收入是否符合营业收入扣除相关标准。请公

司充分提示相关营业收入可能应予扣除并终止上市的风险。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3、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

益（2008）》的规定，非经常性损益是指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直接关系，以及

虽与正常经营业务相关，但由于其性质特殊和偶发性，影响报表使用人对公司经

营业绩和盈利能力做出正常判断的各项交易和事项产生的损益。请公司补充披露，

结合公司自身主营业务，本次受托公司经营业务是否与公司主营业务直接相关，

同时考虑到本次托管协议仅签署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本次交易本次交易是否

具有偶发性，受托公司产生的净利润是否为非经常性损益。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4、公告显示，本次托管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公

司 2020 年营业收入为 0.18亿元，归母净利润为-0.18亿元。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3有关规定，交易产生的利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

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万元；或者交易标的（如股权）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

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万元。如达到以上规定，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请公司补充披露：结合顺欣洗煤目前主要财务数据情况，说明本次签订受托

协议履行的决策程序是否符合相关规定，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5、公告显示，股权托管期限自本股权托管协议生效之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之日止。托管期限届满前，除非相关方终止，将自动延长协议。而托管

协议，仅对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为止的托管期间管理费进行约定，鸿鼎昌合每

月收取固定托管费 3万元，浮动托管费以预计净利润作为计算基数，对于超过或

者低于预计净利润的部分 2021 年的安排与 2022 年、2023 年有所区别，分别由

鸿鼎昌合和顺欣洗煤按比例承担。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本次托管协议有效

期仅签订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考虑；（2）托管费的相关安排及指标设置的合

理性；（3）协议到期后，浮动托管费是否继续以预计净利润作为计算基数，说明

后续的托管费安排；（4）如顺欣洗煤未能完成预计净利润下限的，顺欣洗煤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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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足够能力承担相应部分，是否充分保障上市公司的利益。 

 6、公司 2020 年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

收入低于人民币 1 亿元，且 2020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公司

股票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如公司 2021 年度年报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12条任意情形，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请公司充分提示相关终止上市风

险。  

你公司收到本函件后，应立即披露函件内容。你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应当本着对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妥善处理上述重大事项，严格落实相

关监管要求，在收到本函件后的 5个交易日内回复我部，并同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 

特此公告 

 

 

 

 

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二一年十二月八日 

 


